三商务〔2024〕41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  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类

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209号提案的答复

张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大主城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力度”的提案收悉。经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紧盯群众所需，始终把保障民生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，认真落实民生保障各项政策，定期走访调研并指导各区推进农贸市场提升改造工作。根据商务部《农贸市场建设标准》（商建字〔2009〕88号）及《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》（商建办函〔2011〕886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《三门峡市主城区农贸市场建设标准》，推动农贸市场实现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科学化管理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工程，2023年市财政安排资金145.58万元，为虢国公园虢鑫农贸市场的扩建工程提供资金保障，助力市场环境旧貌换新。

目前，我市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已基本建成，未利用建设用地较少，根据原商务中心区管委会负责编制的《商务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大部分居住小区均兼容有一定比例的商业用地，可依托各居住小区兼容的商业用地配套建设社区超市、便利店等便民设施，以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。根据已批复的《三门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高铁南站以南片区共规划4处居住组团，在每个居住组团内各设置有独立占地的商业用地，可用于建设农贸市场等商业服务设施，以满足市民的一站式生活需求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积极对接，加强协同配合，优化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布局，完善城市功能，统筹各类财政资金，大力支持主城区农贸市场提升改造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帮助指导相关单位谋划农贸市场专项债券项目，对于符合政策要求的专项债券项目在申报、发行时优先予以支持。努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，让政府与市场主体形成合力，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“菜篮子”、“米袋子”，不断推动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再上新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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